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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淮人社秘〔2022〕49 号 

 

各县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、煤化工产业园区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 结

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 

淮南市财政局 

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2 年 9 月 8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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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实施办法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共淮南市委淮南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奋力打造新

时代人才强市的实施意见》(淮发〔2022〕11 号)《关于贯彻省委

省政府〈关于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新兴

产业聚集地的意见〉的实施方案》(淮发〔2021〕22 号)要求，聚

焦我市“6+1”产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 

一 、行动目标 

聚焦我市“6+1”产业，实施青年学子人才“灌木”工程， 吸引

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才来淮就业创业，力争到 2025 年累计新增

留淮大学生 1 万人以上。 

二 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我市“6+1”产业(新 一代信息技术、新材料、新

能源汽车及零部件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命健康、绿色食品、文化

旅游)企业引进的各类人才。 

三 、优惠对象 

凡与我市“6+1”产业企业签订 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自主 创

业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半年以上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全日制普

通高校本科毕业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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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激励政策 

1. 购房补贴。 以本人名义在淮南市区购买首套商品住房且

商品房总价不低于 50 万元的，分别给予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全

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 8 万元、5 万元综合补贴。 

2. 租房补贴。 放弃享受我市购房补贴政策，不符合免费

入 住各级人才公寓条件且企业无员工宿舍，并批准租赁住房的，

3 年内补贴租金每人每月分别为 500 元、400 元。 

3. 住房公积金贷款。 住房公积金按月足额缴存满 6 个月及

以 上，在我市购买普通商品住房且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

款 的，可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最低首付比例为 20%,可

提 取公积金账户余额作为首付资金。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

不与 其公积金账户金额相挂钩，单方缴存公积金，住房公积金

贷款最 高可贷额度放宽到 40 万元；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住房

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放宽至 50 万元。(市人社局牵头，市委

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、“6+1”产业推进专班牵头单位，各县区、园区按职责分工负

责) 

五、 办理程序 

4. 信息发布。 “6+1”产业推进专班牵头单位负责收集本产业

领域企业名录，由市人社局汇总后定期向社会发布，原则上每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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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更新一次。 

5. 遵循原则。 各项优惠政策按照同城同政策、就高不就低 

原则，由引进人才自主选择，但不重复享受。 

6. 申报程序。 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全日制普

通 高校本科毕业生按照属地原则由引才企业于每年 1 月 1 日至

10 日、 7 月 1 日至 10 日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初核后报

市级人社部 门复核，市委组织部(市委人才办)会同“6+1”产业牵

头部门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等 相关部门共同审定。(见附件：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实施

办法补贴申请表) 

六、 工作保障 

7. 组织领导。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是“6+1”产业企业引 

进人才工作的领导机构，负责对引进人才工作进行综合评估。市

委组织部是牵头单位，负责指导和日常协调工作。市人社局具体

承办。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，积极配合。 

8. 经费保障。 凤台县、寿县、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淮南 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进人才所需经费由其财政自行承担。其他区

引进人才所需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5:5 比例分别承担。 

9. 纪律监督。 享受购房补贴的商品住房未满 3 年上市交易 

的，应退还享受的购房补贴。如有用人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、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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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补贴等情形的，一经发现，除追缴全部补贴外，依法依纪严肃

处理。 

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 保障局负责解释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住

房 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单位职能部门具体

实施，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附件：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实施办法补贴申请表 

 

淮南市“淮聚万才”行动实施办法补贴申请表 

 

基本信息 

姓名   性别   民族   

身份证号   联系电话   

毕业院校   学历   学位   

工作单位   企业类型   企业所在

地 

  

劳动合同签订时

间 

  社保缴纳起始

时间 

  

申请 口购房补贴        租房补贴       口住房公积金贷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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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

补 贴  金

额 (元) 

  

  

单位 

意见 

  

(盖章) 

年 月    日 

所在地 人

社   部

门 意见 

(盖章) 

年  月  日 

市级 

人社 

部门 

意见 

(盖章) 

年  月  日 

账户信息 户 名 ： 

账 户 ： 

开户行 ： 

本人 

承诺 

本人承诺所提供信息及资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后果。 

承诺人：       年  月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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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 

1.申请材料：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证明原

件及复印件；申请购房 补贴还需提供契税发票、网签网备单或不动产权

证原件及复印件；申请租房补贴还需提供自愿放弃 购房补贴承诺书、企

业批准租房证明。 

2.企业类型：指新一代信息技术(A)、新材料(B)、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(C)、

高端装备制造 

(D)、生命健康(E)、绿色食品(F)、文化旅游(G); 

3.申报时间：购房补贴、住房公积金贷款每半年申报一次；租房补贴每年

申报一次。 

单位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
 


